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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 

核武器并导致彻底消除核武器的 

文书的联合国会议 

2017 年 3 月 27 至 31 日和 

6 月 15 日至 7 月 7 日，纽约 

议程项目 8 (b) 

就所有事项进行一般性意见交流 

  有关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并导致彻底消除

核武器的文书的建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秘书处提交 

 一. 导言 

1. 大会第 71/258 号决议决定在 2017 年举行一次联合国会议，谈判一项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并导致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文书。因此，标题本身已明确指

出会议的目标。 

2. 联合国会员国绝大多数都认为，核武器不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不受

国际法禁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方面存在法律空白。 

3. 国际不扩散核武器机制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因为 1967 年以来只有 4 个国家

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削减核武库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也应得到确认。但这些

进展不足以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规定。该《条约》是国际法中现

存有关实现核裁军的唯一全球承诺。 

4. 在有关不扩散和核裁军的国际努力和倡议中，建立无核武器区是一项具体的

成就，因为其重点是禁止核武器并导致彻底消除核武器。 

  

http://undocs.org/ch/A/RES/7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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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文书的要点 

5. 召开联合国会议是为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这不是一次审议会议。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目标是核武器，其目的是禁止核武器。换言之，大会旨

在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确立核武器的非法性。 

6. 因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除其他外，必须包括： 

 (a) 所禁止内容的定义； 

 (b) 禁止的范围； 

 (c) 条款涵盖确保守约的方式以及出现不守约情况所采取的措施； 

 (d) 缔约方之间审议和交换信息的机制及其运作的所需服务； 

 (e) 与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关系； 

 (f) 参与； 

 (g) 最后条款。 

7. 根据大会第 71/258 号决议，应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视为“导致彻底消

除核武器”。这是一个重要的说明，否则核武器将被定为非法或禁止，但其存在

将得到批准，彻底消除核武器也将无法预见。所设想的禁止不涉及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一旦确立核武器的非法性，从逻辑上讲，将导致彻底消除核武器。大

会以其智慧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但明确指出，第一阶段连着第二阶段。大会以这

种方式进行是因为消除阶段所涉及的行动十分复杂。可以将禁止与消除分开，第

一步先实行禁止。 

8. 禁止和消除不可混为一谈。除了在消除方面可采取的固有措施之外，消除还

可包括许多相关承诺，如人道主义、环境、金融、科学和技术合作。如要在单独

一份文件中同时协商这两个阶段，则失败的概率将急剧增加。禁止是消除必不可

少的基础。前者不应受制于后者。 

9. 下文简要解释了上文第 6 段突出强调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书的七个要素，同时

视情况提及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各项条约在法律和实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中第

一个是 2017年 2月 14日已存在 50年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特

拉特洛尔科条约》)。 

 (a) 所禁止内容的定义 

10.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是国际法律文书中为数不多地首先提出核武器定义的。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任何缔约国或该《条约》附加议定书的任何缔约国都没

有质疑过这一定义。1
  

__________________ 

 1 中国、法国、荷兰、俄罗斯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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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五条对“核武器”界定如下： 

  为本条约之目的，核武器是任何能够以不受控制的方式释放核能并具有

适于战争用途的一系列特征的装置。可以用于运送或推进装置的工具，如果

可与装置分离，不是装置不可分割的部分，则不归入本定义。 

 (b) 禁止的范围 

12.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是禁止核武器并导致彻底消除核武器方面的首份多边

法律文书。 

13.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关于禁止和义务第一条载有以下基本内容： 

 (a) 核能应完全用于和平目的。这是《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出发点； 

 (b) 禁止《条约》缔约国开展以下五项与核武器有关活动(试验、使用、制

造、生产、获取)； 

 (c) 禁止《条约》缔约国通过接受、储存、安装、部署、拥有开展涉及第三

国的上述五项与核武器有关活动； 

 (d) 禁止《条约》缔约国以任何方式在其领土上或第三方领土上开展这类活

动； 

 (e) 禁止行为包括缔约国本身或代表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地开展的活动。 

14.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一条规定如下： 

 1. 缔约方特此承诺在其管辖范围内完全为和平目的使用核材料和核设施，

并在各自领土内禁止和防止： 

 a. 缔约方本身直接或间接地代表其他任何一方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以任何

手段试验、使用、制造、生产或获取任何核武器； 

 b. 缔约方本身、代表缔约方的任何一方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接受、储存、安

装、部署及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拥有任何核武器。 

 2. 缔约各方还承诺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鼓励或授权，或以任何方式参与

试验、使用、制造、生产、拥有或控制任何核武器。 

 (c) 条款涵盖确保守约的方式以及对不守约的补救办法 

15. 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的文书的联合国会议应包括监督制

度，以确保遵守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义务。 

16.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十三至十八条所建立的监督制度包含主观和客观要

素。主观要素包括半年度报告，即《条约》缔约国通过报告正式通知拉丁美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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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在其各自领土上没有进行该文书所禁止的任何活动。监

督制度的客观要素包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缔结和执行保障监督协定，

以确保核能只用于和平目的。 

17. 原子能机构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文书中的作用需要认真研究和

加强，以确保切实禁止核武器。 

 (d) 缔约方之间审议和交换信息的机制及其运作的所需服务 

18. 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文书可能包括在联合国和原子能机构支

持下举行缔约方会议。这些会议可根据需要设立一个机构或秘书处，以协助执行

条约。 

19.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七条规定如下： 

 1. 为确保遵守本《条约》的义务，缔约方特此设立一个称为“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的国际组织，以下称为“该组织”。只有缔约方应受其

决定影响。 

 2. 该组织将负责组织成员国就条约所定宗旨、措施和程序以及监督遵守由

此产生的义务方面的相关事宜举行定期或特别协商。 

 3. 缔约方同意根据本条约、可能与该组织缔结的任何协定以及可能与任何

其他国际组织或机构缔结的协定的规定，给予该组织充分和及时的合作。 

20. 在过去的 50 年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履行了《特拉特洛尔

科条约》赋予的职能，即：落实监督制度。该组织的秘书处举办大会届会，以确

立监督制度程序，确保根据该条约的规定予以遵守(第九条第 2 款 b 项)。 

2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理事会迄今举行了 306 次会议，通常每两

个月举行一次会议，以确保遵守《条约》规定的义务，并收到《条约》第十四条

规定的半年度报告，其中涉及未开展《条约》禁止的活动；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那

些报告涉及缔约国就条约相关事项缔结的协定。 

22. 设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不仅有效确保遵守《特拉特洛尔科条

约》规定的缔约国义务；而且还提供一个加强不扩散义务透明度的机制。通过拉

加禁核组织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规定的承诺和义务制度化所依据的原则是，

各国可以通过法律规定处理安全关切问题，防止发生冲突。 

 (e) 与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建立无核武器

区的各项条约的关系 

23.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文书的缔约国会议可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此

外，原子能机构在此类会议方面的经验及其参与会议对于审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文书的执行情况也是非常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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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由于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并导致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文书

涉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规定，《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可讨

论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执行情况。 

 (f) 参与 

25. 大会第 71/258 号决议鼓励所有会员国参加会议。换言之，大会并不排除任

何国家参加会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应向任何国家开放供签署。 

26. 大会应吁请所有会员国遵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并导致彻底消除

核武器的文书。 

 (g) 最后条款 

27.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文书应包括一个可使之早日生效的程式。这意

味着，一旦批准文书的国家不分类别达到一定的数量，则文书就应生效。生效不

能取决于核武器国家批准或任何其他类别的国家批准。 

28. 国内法和国际法都规定，必须完全遵守义务。法律必须完全遵守；因此，没

有半遵守这个选项。在这方面，各方不应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有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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